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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的佛、道、伊、基几大宗教中，除道教以外，其他都属于外来宗教。外来宗教在中

国都经历了本土化的进程。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一方面由其信仰主体中国穆斯林完成，另一方

面也得益于学者的学术活动。其中，穆斯林学者的学术活动起了重要作用。这主要是指具有“依智提

哈德”（法律创制）资格的中国穆斯林学者（如明清之际的刘智、王岱舆等）面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

新环境、新挑战，依据伊斯兰教的一整套立法原则和规程所做的创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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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教育部 2008 年重大项目“中国的伊斯兰学术活动对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的贡献研究”

（08JJDGJW257）的阶段性成果。 

 

一、伊斯兰教本土化的概念界定 
 

伊斯兰教于公元 7 世纪初兴起于阿拉伯半岛，后以各种途径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世界性的

宗教。目前，全球大概有 15 亿人信仰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虽然有其基本教义、教法，但世界各地的伊斯兰教不可避免地带有当地特色。换言

之，伊斯兰教的“种子”虽然来自一个地方——阿拉伯半岛，但被移植到世界各地后，由于“气

候”、“水土”等差异很大，这颗“种子”结出的“果实”在形态、色泽、味道等方面也有所不同。

比如，波斯的伊斯兰教、土耳其的伊斯兰教、印巴的伊斯兰教、印尼的伊斯兰教、马来西亚的伊

斯兰教、非洲的伊斯兰教、欧美的伊斯兰教等都各有特色。自然，中国的伊斯兰教虽也来自阿拉

伯半岛，但在 1300 多年来中国的自然条件、人文环境的浸染下，也带有某些中国色彩。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是指伊斯兰教在与中国社会文化的互动过程中，以保持其自身固

有根本信仰、礼仪制度与价值内核为前提，积极地融入中国社会，从中国文化中吸取有益于其生

存发展的因素而加以改造，作适当的变通，表现出不断适应中国社会而发展变化的趋势和倾向。

如果根本违背了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教法和信仰，那它其实就不成其为伊斯兰教，更谈不上伊

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了。伊斯兰教的本土化，首先不应该违背伊斯兰教的基本立场、观点与宗

旨，其次才是在应对和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中有所发展和创新，并通过中国化的语言和方式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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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一方面由其信仰主体中国穆斯林完成，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学者的

学术活动。其中，穆斯林学者的学术活动起了重要作用。这主要是指具有“依智提哈德”（法律

创制）资格的中国穆斯林学者（如明清之际的刘智、王岱舆等）面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新环境、

新挑战，依据伊斯兰教的一整套立法原则和规程所做的创新工作。事实上，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

播发展，遵循着契理和契机的基本原则，并不断实现着本土化：所谓契理，就是从根本上合乎伊

斯兰教的基本理念，契合伊斯兰教的根本精神；所谓契机，就是随顺时代的变化和大众的不同需

要而不断地更新发展自己，并应机接物，方便施教。契理和契机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是伊斯

兰教发展的两个重要基本点。从历史上看，伊斯兰教正是在契理的同时又能契机，才保持了它持

久的生命力，从阿拉伯传到中国，从亚洲传到世界，并从古代走向了现代。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

土化是伊斯兰教契理和契机的生动体现，也是伊斯兰教既具有普世性，又通过地方化使其普世价

值得以在中国土壤上充分实现的典范。 

 
二、本土化：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的共同现象 

 
在我国的佛、道、伊、基几大宗教中，除道教外，其他都属于外来宗教。外来宗教在中国都

经历了本土化的进程。 

佛教于公元前 6 世纪晚期产生于古印度，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内地，至今已 2000 年。它深刻地

影响着中国的传统思想和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佛教虽然与印度佛教有渊源和

继承关系，但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步结合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接受着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影响与

改造，然后才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并产生了大量不同于印度佛教的新面貌。中国佛教在不同

的社会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是中国文化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上的统治者利用儒学

治世、佛学治心、道教养身的不同功能，使其作用互补，以达到维护统治的目的。佛教与中国传

统文化融合，摄取儒、道思想，不仅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而且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印度佛

教的理论。如天台宗把道教的丹田、炼气说纳入自己的学说，倡导修习止观坐禅除病法。华严宗

不仅把儒道思想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而且以《周易》的元、亨、利、贞四德配佛教的常、乐、

我、净四德；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配佛家的不杀生、不邪谣、不饮酒、不妄语。这

就把佛教的理想境界、道德规范与儒家的德性、德行等同起来。禅宗则更进一步，不仅不提倡念

佛、拜佛、坐禅，甚至主张性净自悟，凡夫即佛，在日常生活中即可实现成佛理想。这种思想深

受道家的自然主义、玄学家的得意妄言理论以及旷达放荡、自我逍遥思想的影响。 

基督教诞生于公元前后的巴勒斯坦。它在向外传播过程中，先后分化为三大支，即东正教、

天主教和新教。这三大分支在各地的传播和发展，也表现出它的地方性和民族性的特点。基督教

传入中国从唐代“景教”算起共有四次，1300 多年的在华传播反映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互接触、

交流、碰撞和融合的漫长历史和独特意义。在前两次的传播中，一次是唐代的“景教”，一次是

元代的“也里可温教”。第一次传播历经 200 多年，直到武宗崇道毁佛，下令灭教结束。第二次

传播同新建立的元朝一起入主中原，但也随着 1368 年元朝的覆灭而中止。这两次传播都是在西方

宗教改革之前，基督教（新教）尚未产生时发生的。第三次传播时期是以明末清初天主教各修会

为主的传入，后来基督教（新教）也有传入。这个阶段开始采取徐图缓进的本土化策略，即不急

于传教，只交朋友，然后介绍西方器物文明，传教者在语言服饰上注意与中国的“一体化”，接

下来要努力寻求天主教与儒教的契合点，基督教获得一定接受。在后来的传入过程中，由于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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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受到中国上层抵制，另一方面在传教士内部又产生传教策略上的分歧，因而最终以中国禁教、

罗马教皇维护教皇权威而告结束，第三次传播所取得的成果亦付诸东流。第四次传播时期是鸦片

战争前后，这次传播使基督教、天主教等凭借战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大量涌入并获得立足和发展。

伴随中西方经济、政治上的冲突，中西思想文化上的交流和碰撞亦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虽有很大的差异，然而基督教得以在中国传播并最终完成了本土化即中国

化过程，一方面，基督教不断调整自己，逐渐适应环境；另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也渐渐

习惯了这个外来宗教，基督教在中国得以延续和发展，今天已成为中国宗教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基督教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冲突使得前期中国的基督教传播并不广泛。民国时期，为了

在中国推广基督教，基督教人士积极研究使基督教的礼仪本土化，营造一种表里如一的基督宗教

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氛围，推行“本色化”运动，取得了较大进展。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已经有 1300 多年的历史，大多数学者认为唐朝永徽二年（公元 651 年），

以当时伊斯兰国家元首第三任正统哈里发奥斯曼（644～656 年在位）首次遣使来华为伊斯兰教传

入中国的一个标志。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在与中国主流文化的碰撞中，不断吸收汉文化的某些

成分，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大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回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维吾尔族、

哈萨克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共 10 个民族几乎全民信仰伊斯兰教。

同时，在汉族、蒙古族、藏族、白族、苗族等民族中也有部分人信奉伊斯兰教。中国穆斯林人口

大约有 2300 多万，相当于伊拉克的总人口。其中，仅回族就有一千万人。 

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在传入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时，都会与当地的民族文化发生融合，这种融

合在人类学上称之为涵化。“伊斯兰教作为世界性宗教，是统一的。这是就其‘源’而言的，就

它与其他世界性宗教——佛教、基督教相对而言的。只有这样，人们才得以从人为宗教这一层次

上，完整地认识它，并使之与原始宗教和民族宗教相区别。可是，就其‘流’而言，人们不得不

从同一‘源’的不同分支、不同的‘流’中作出区分，从而具体认识此‘流’有别于彼‘流’、

中国的伊斯兰教有别于外国的伊斯兰教；在世界不同地区，各个不同国家的伊斯兰教又相互区别。

如果只知其‘流’不知其‘源’，这使人的认识有所局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反之如果只知

其‘源’而不知其‘流’，认识同样是空泛的，因为它只见森林，不见树木，无法知晓树木间的

差异和区别。‘源’与‘流’的关系，实际上是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1]

。 

 

三、“以儒诠经”活动与伊斯兰教的本土化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中，其信仰的主体——中国穆斯林起了主要作用。与此同时，伊

斯兰教传入中国以后，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穆斯林学者和汉族学者对伊斯兰教的教义、哲

学、教法、教制、历史、文化等作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其中，明清之际中国穆斯林学者的

“以儒诠经”活动具有典型意义，开启了中国伊斯兰教学术研究的先河，在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过

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伊斯兰教在其发展初期的唐代，就有穆斯林努力学习和适应儒家文化。据《全唐文》卷

767 记载，唐宣宗时就有来华的穆斯林后裔李彦升考取进士的事。当时一名文人还写了一篇文章，

题目叫《华心》，文中赞扬李彦升能懂得中国礼仪，是一位“形夷而心华”的人。到了元代，还

出现了一批对儒家经典和学说颇有研究的穆斯林学者，据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一文统计，元

代著名的穆斯林儒家学者有赡思丁、忽辛、赡思、溥博等人。其中，赡思丁还著有《四书阙疑》、

《五经思问》等阐发儒家思想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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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是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由于穆斯林已经非常普遍地使用

着汉语文，一些地区穆斯林群众已经不懂《古兰经》的文义了，伊斯兰教在一些地区出现了衰退

现象。原来穆斯林中那种以“口传心授”为特点传播伊斯兰教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情况；

加之明清统治者对穆斯林采取歧视政策，认为其所信仰的伊斯兰教是“不敬天地，不祈神祉，不

奉正朔，不依节序，另定宗主，自岁为年”的邪教，表示要禁绝而后快；一些非穆斯林民众和士

大夫因对伊斯兰教不理解，也往往妄加猜忌和排斥。基于这些内外原因，东南沿海等地的穆斯林

学者从维护伊斯兰教以及自己民族生存的实际出发，相继开展了汉文译著伊斯兰教经籍的活动。

他们群起著书立说，阐述和宣传伊斯兰教义，“以儒诠经”，通过吸收、改造儒家传统中的思想

资料来阐释伊斯兰教的内涵，并回答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过程中提出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掀起了

一个影响深广的伊斯兰文化复兴运动，打破了千百年来中国伊斯兰教“孤芳自赏”的保守状态。

这一运动一直持续到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其间出现了一大批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如张中的《归

真总义》，王岱舆的《清真大学》、《正教真诠》、《希真正答》，伍遵契的《归真要道》、《修

真蒙引》，刘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马注的《清真指南》，蓝

煦的《天方正学》，马德新的《宝命真经直解》、《四典要会》、《大化总归》、《性命宗旨》、

《天理命运说》等。明清时期江南和云南等地的这些穆斯林学者，由于自身所处的独特时空背景

和特殊的个人经历及其学术渊源
①
、文化气质等诸多内在和外在的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其恰好具备

了学贯中伊、融会贯通、推陈出新的条件和能力。这些穆斯林学者大多通晓儒、佛、道学说，被

称为“中阿兼通”，“怀西方（指伊斯兰教）之学问，习东土之儒书”的“回儒”，甚至是儒、

释、道、伊斯兰“四教兼通”的宗教学者。他们将“天方经语略以汉字译之，并注释其义焉，证

集儒书所云，俾得互相理会，知回、儒两教道本同源，初无二理。”
[2]
 

（一）中国穆斯林学者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大量吸收与改造了包括儒、道、佛各家在内

概念、范畴，来阐释、表述伊斯兰精神 

王岱舆在《正教真诠》一书中就借用了诸如真一、元始、普慈、真赐、五常、真忠、

至孝、参悟、前定、今世、后世等来阐述伊斯兰信仰的基础。他引用佛学“寂灭空无”的

出世思想，又结合儒家学说中有关积极进取的观念，宣扬伊斯兰教既有对天国的超越向往，

又有对尘世的实际投入，主张穆斯林应该“学行本重，知必行，行益知”。蓝煦在其《天

方正学》吸收《周易》、《中庸》和道家著作中的真人、灵光、乾元、清浊、运光、黄道

等概念来解释伊斯兰教的道统、认主独一和性命之说。此外，这些学者还更多地运用中国

传统文化中的“真”、“道”、“一”等基本概念，阐述伊斯兰教的基本理论。特别是“一”，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很早就被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儒道都十分重视，如老子的“道生一，一

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等。汉文伊斯兰著作中为论证信仰

独一，也特别重视这个概念，称“正教贵一”、“认主独一”、“真主独一”等，如刘智

在《天方典礼·真宰》中就指出“理会得一为一”，“经义通篇，只以一字贯之”。 

                                                        
① 宋元时期，儒学（特别是理学）在中国，尤其在长江流域走向繁荣。出现了一批又一批儒学大师和儒学群体，

如周敦颐（濂学）、王安石（荆公新学）、苏轼父子（蜀学）、胡安国、胡宏 （湖湘学）、朱熹（朱子学）、吕祖谦

（东莱学）、陈亮与叶适（永康、永嘉学）、陆九渊兄弟（象山学或心学）、罗钦顺（气学）、王守仁（阳明学或心

学）等学术大家。他们重视教育与师道，民间书院和官私学校的兴办蔚然成风。明末清初江南和云南的穆斯林学

者在钻研传统的伊斯兰典籍和学问的同时，充分接受了儒学的熏染，其对儒家典籍熟悉程度和理解深度，一般人

是很难望其项背的。他们的根源性的学养既来自丰富的伊斯兰文明的底蕴，也源于深厚的中华文明的积淀。他们

这种先天的和后天的学术优势是时代造就的，是得天独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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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岱舆吸收、改造了“无极”、“太极”和“一”的学说，提出了“真一”、

“数一”、“体一”的“宇宙起源论”。 

王岱舆借鉴并超越中国哲学的某些概念和范畴，结合伊斯兰教的认主学理论，提出了自己的

一套认识论学说——“三一”论，即“真一”、“数一”、“体一”。根据他的解释，“真一”乃造化

天地万物之真主；“数一”表示天地万物之原始；“体一”是指人类如何去体认真主。对三者的关

系，他阐述道：“真一乃单另之一，非数之一也。数之一非独一也。曰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

数之一也；曰一本万殊，万法归一`，亦数之一也；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亦数之一也。

以是观之，诸所谓一，乃天地万物之一粒种子，并是数一。数一乃天地万物之种；真一乃数一之

主也。”
[3]
“体认之一，乃天地万物之果也。”

[4]
这样就既坚持了伊斯兰教的信仰基础，同时又

吸收、改造了儒家思想，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宇宙起源论。 

（三）刘智认为“太极”、“无极”、“道”之前的“无称”才是先天世界的总根源。 

刘智认为，物质世界（后天）之前还有一个先天世界，这个先天世界的本原被他概括为“无

称”。刘智承认《易经》中的“太极”、周敦颐的“无极”和老子的“道”为这个物质世界的总根

源；但他认为“无称”是先天世界的总根源，他把伊斯兰教的创世论与中国古代的开天辟地说有

机地结合起来，完成了二者的巧妙衔接。一方面，刘智赞同周敦颐“无极而太极”，“太极本无极”

的学说；另一方面，他又向前迈出一大步，认为世界的本原还不止于此，仍可向深度追究。他认

定在太极和无极之先还有一个无称而称的，“无对待而立”的“造化之原主”，这便是“真”，或“真

宰”，是生成宇宙万物的总根源。 

（四）中国穆斯林学者根据《古兰经》和《圣训》，结合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道

德观念并对之有所创新，提出了“五典”说。 

从伦理道德层面看，明清之际的穆斯林学者将《古兰经》和《圣训》的基本原理与儒家伦理

思想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其既符合中国儒家伦理的传统，也不违背伊斯兰教的根本原则，构建

了独特的中国伊斯兰教伦理道德思想体系。在明末清初的伊斯兰教学者中，刘智是这一思想体系

的集大成者。他在《天方典礼》一书中，用了大量篇幅论述他的“五典”之说。所谓“五典”，

实际上是指“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个方面的人伦关系。为了使这一中国传统儒家

伦理思想的核心与伊斯兰教伦理道德相融合，刘智以“真主安拉创世”为起点，按伊斯兰教原则

构建了“五典”的逻辑顺序。他认为，真主安拉创造了天地万物，创造了人类始祖阿丹（《圣经》

中的亚当）和好娃（《圣经》中的夏娃）。真主安拉不仅创造了人类，而且创造了五伦(五典)，

并把它作为万种德行的根本。在五伦的先后顺序上，儒家以“君臣”为首，伊斯兰教列“夫妇”

于首位，理由是“有天地而后万物生，有男女而后人类出，故夫妇为人道之首也。”刘智认

为夫妻是人伦纲常之本，修此伦，家道才能得到治理，能理家道才能使长幼有序，治国有道，亲

朋相近。在这里，他把儒家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积极用世的实践伦理作为排列

人伦次序的依据，以使其更符合中国伦理传统。正因为如此，刘智认为，夫妻是人类的根本(五伦

从男女开始)，父子是尊卑的根本(尊卑从父子开始)，君臣是治国之道的根本(治国必须确定君臣

名分)，兄弟是亲爱之本(人间亲爱始于兄弟之情)，朋友是成德的根本(它能促成另外四项人伦的

完成，以成全此德)。并认为五伦次序和五伦的道理一样，都是“天理”自然形成的，是真主安拉

确立的。伊斯兰教设立“五功”（念、礼、斋、课、朝）以完成天道，又立五典以完成人道。天

道、人道互为表里，密不可分。尽人道而返归于天道，才使天道有坚实的基础；尽天道而实行人

道，才使人道有正确的方向和目标。天道、人道都尽到了，作为人应该做的事才算完成。刘智所

指的“天理”、“天道”实际上是指安拉确立的法则和伊斯兰教的真理，只不过是借用儒家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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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阐述伊斯兰教的伦理规范而已。至此，起于安拉，又归结于安拉的五典，其逻辑体系最终确

立。 

其他穆斯林学者具体阐述了五典及其相互关系。比如，关于认主与忠君，马注强调认主必须

忠君，忠君必须认主。他说：“人极之贵，莫尊于君。”
[5]
“君臣家国，休戚相关。”故“穆民七日

朝礼，登楼赞念，哀祈真主，求将尊大皇王永久，贵嗣永久……求主指引我皇王正道与行好路上。

求主慈悯我，慈悯我皇王国土永久，公道增加，使我海内臣民衣食充足。”
[5]
平民百姓应该考虑到

“君王予我田地，我宜供税；卫我甲兵，我宜感恩；宁我父子，我宜报德。”
[5]
而作为君主也应该

以身作则，正人先正己，因为君主“身正则左右正；左右正则六官正；六官正则百僚正；百僚正，

则民受其福，则社稷安，故天子能保其天下。”
[5]
关于认主与孝亲，认为认主必孝亲，孝亲必认主，

即忠于主，孝于亲。王岱舆明确指出：“人生在世有三大正事，顺主也、顺君也、顺亲也。凡违兹

三者，则为不忠、不义、不孝矣。”
[1]
关于认主与顺夫，强调妻子顺从丈夫也是认主的必然结果。

马注根据伊斯兰教关于真主由泥土创造人祖阿丹（亚当），由阿丹创造其妻海娃（夏娃）的说法，

强调“夫妻之亲，实同一体，妇从夫出，理应听命。”
 [5]

关于认主与恭兄，强调认主者必恭兄，恭

兄者必认主。马注说：“明德之本，莫先于认主……天下知主命之当尊也，故臣不敢不忠，子不敢

不孝，弟不敢不恭。”
 [5]

关于认主与信友，强调认主者必信友，信友者必认主。信友为儒家的“五

常”之一；伊斯兰教也讲诚信之重要。马注说：“诚信之所以待友”，方可成为“认主、拜主、遵

主之命而勿违反者”
 [5]

和“顾主命，而内外如一，诚实无谎言”
[5]
。 

（五）马注把儒家的“明明德”的说法，与伊斯兰教的“伊玛尼”
①
说衔接起来，认为“明

明德”就是“培养伊玛尼”。 

儒家把“明明德”作为道德修养的一种途径。《大学》开篇就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就是所谓“三纲领”，也就是“内圣外王”之人所应追求的目标。马注

把儒家的“明明德”的说法接过来，稍加改造，与伊斯兰教的“伊玛尼”说衔接起来，认为“明

明德”就是“培养伊玛尼”。他明确指出：“儒经谓‘在明明德’四字，上明字是功夫，下明字是

本有。譬若钻木取火，火具木中；磨镜求光，光生镜内，钻磨是功夫，火光乃本有，不钻不磨则

不可得矣。此论言是木皆可取火，是铁皆可求光……若夫伊玛尼之在人，若火之在火石，接以煤

铁，则本体之火自燃”
[5]
。 

为了使“伊玛尼之真光自露”，就必须认识真主和学习真经，“盖真经乃眼前之光，伊玛尼乃

心间之光，外光入则内光自显，所以寻学在一切男女是主命”
[5]
，“明德之本，莫先于认主”，“先

天无色相，证于真主之本然；后天有形神，证于真主之妙用。此清真之至理也。至理不察，则德

无能明；德无能明，则身不能修；身不能修，则家不能齐；家不能齐，则国不能治；国不能治，

则天下不能平”
[5]
。 

 

四、“以儒诠经”活动对伊斯兰教本土化的贡献 
 

明末清初中国穆斯林学者从事的“以儒诠经”活动对伊斯兰教的本土化作出了突出贡献。 

第一，“以儒诠经”活动，得到了中国主流文化界在一定程度上的认可和赞赏，不少人以极

其兴奋的心请，欢迎这一跨文化交流举措的进展，从而推进了伊斯兰教的本土化进程。乾隆后期、

咸、同年间的几次“回变”，在官僚和儒士们的心目中投下了阴影。对于中国伊斯兰教，他们大

                                                        
① 马注原著为“以妈纳”，阿拉伯语为“信仰”、“信德”的意思，现多译为“伊玛尼”。参见《中国伊斯兰百科全

书》，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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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成见。“以儒诠经”活动及其对伊斯兰文化的传播，改变了或者部分改变了

清代知识界对伊斯兰教的认识。儒士何汉敬在《正教真诠·叙》中说：“独清真一教，其说本于

天，而理宗于一，与吾儒大相表里”，“其教（伊斯兰教）亦不废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

友之序，而洁己好施，更广吾儒所不足……吾今服其教矣。”内阁学士兼吏部侍郎徐元正在《天

方性理·序》中说：“天方圣人创之于前，群贤宿学传之于后，白门刘于汉译以授中国，中国将

于是书复见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则是书之作也，虽以阐发天方，实以光大吾儒。”以上序文

写于清代前期。在清代后期，例如为马复初著作作序的云贵总督潘锋，为《清真释疑补辑》作序

的候补知县冷春晨等人，都从不同角度对伊斯兰教进行了善意的理解和客观的评价。而刘智的《天

方典礼》、《天方性理》、《天方至圣实录》三部著作，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 年）进呈，其中 

《天方典礼》曾收入《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存目。刘智的著作在汉族士大夫中引起了更大

的反响，甚至受到一些儒者的青睐。如杨斐在《天方典礼》
①
一书问世时就称赞说：“数十百年来

未明之礼，于斯较著。上可报我皇上抚绥之恩，下可以为人心检束之范。刘子之功，于是大矣”。

“中华好事者，见天方语言、文字茫然捍格，疑其礼有惊世骇俗、诡异而不近情者”，但读了此书

以后，便“化诡异之疑，与经典相为持盾，同归彬雅”
[6]
。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哈

佛大学教授、燕京学社主任杜维明先生也对刘智等人所进行的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努力，

给予了积极评价。他说：“当时刘智等这些人物已经能够通过他们的诠释实践，用古代汉语并通过

对宋明儒学的理解，把伊斯兰教的经义陈述出来。而且刘智对宋明儒学的理解是，所有宋明儒学，

从周敦颐、张载、二程到朱熹所讲的都是对的，都是可以接受的，也都是作为一个中国伊斯兰教

徒的传统，但是它还有一见未达，还有一个层面没有发展出来，那就是‘真一’。有了‘数一’，

有了‘体一’，但没有‘真一’这个层面”
[6]
。他还强调，“17 世纪如此丰富的对话和丰富的资源”

对当代的文明对话具有借鉴意义，“作为一个儒家学者，我觉得王岱舆对儒家不仅没有曲解，还有

很多独到的洞见”。他还把刘智等穆斯林学者和基督教传教士利玛窦对儒学的态度进行了比较，然

后得出如下结论：“事实上利玛窦的策略是要彻底解构宋明儒学的基本信念（即我所理解的宋明儒

学的基本信念是纯有的连续，从草木瓦石到人和神灵都是一气贯穿的），利玛窦要把这个结构彻底

打破，使得儒家学者回到先秦，回到‘天’，回到上帝，因为只有回到先秦才能把基督教所认为的

超越而外在的上帝这个概念带进儒家的论说。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利玛窦的宰制性（colonization）
的说法是，一定要打破你的基本信仰，然后你才能接受我的看法。这就使王岱舆和刘智的理论显

得非常有价值，因为王岱舆本身是中亚细亚人……但他把整个宋明儒学当作是自家的学问……到

了刘智他把那时所有儒家的资源都消化接受，其基本立场是我并不要改变你原来的信仰议程，但

是我要用另外一套论说使你相信我的理念；我完全接受儒家的学说，但我认为你还有一见未达。

从我从事儒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大的挑战：是不是这条路为从儒学走向超越而外在指示

了一个方向？这个很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7]
。 

第二，“以儒诠经”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广大中国穆斯林对汉文化的某些偏见，进而加

深了对中华文明的理解和认同，从而使伊斯兰教的本土化拥有了广阔的空间和深厚的民众基础。

自唐代至明末，伊斯兰教传播于华夏大地，约有千年之久，普通中国穆斯林在日常生活中早已不

用阿拉伯语、波斯语等母语，而改用汉语和汉文。可是在宗教生活中，在宗教著述中却一直不肯

使用汉文，认为伊斯兰教的经典和教义只能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表述，用汉文表述便会走样、失

真，甚至会丧失其神圣性。而王岱舆等人的汉文译著传播开以后，他们觉得用汉文翻译伊斯兰教

经典和表述伊斯兰教教义同样可行，汉语如此丰富，汉文如此典雅，汉文化如此博大，完全适合

                                                        
① 由两江总督进呈的《天方典礼择要解》一部共 20 卷，被收入纪昀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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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深奥的神圣的宗教理念。其中的部分原因是，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德新等人的汉文译著

文本，在沟通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过程中，创立了一套“汉克塔布”
①
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

系既保留了伊斯兰教的内核，又适应了中国人的语言习惯、思维方式和汉文化的叙述特点，易于

为生活在汉文化环境中的中国穆斯林大众所接受，许多带有中国特色的术语在广大中国穆斯林大

众中已喜闻乐见、约定俗成，如“天命”、“天课”、“天房”、“天经”、“天使”、“真主”、“圣人”

等，中国穆斯林大众说起来自然、顺口，意义也明确，不致产生歧义、混乱。可以说，中国穆斯

林学者特别是明清之际的穆斯林学者历史地担当了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交往的中介和桥梁角

色，使二者相辅相成，形成了互动并进而实现了伊斯兰教的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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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 ” “ ” “ ” “ ” “ ”汉克塔布 ，其实由 汉 和 克塔布 两部分构成。 汉 ，指汉文， 克塔布 为阿文音译，意为 经 。连

起来意思是“用汉文写成的经”。可见，穆斯林把汉文译著当成“经”来看待，这是观念上的变化。 


